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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69� � � � � � �证券简称：新智认知 公告编号：临2023-065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

进展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供应链” ）因在司法拍卖中竞得36,000,000�股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新智认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新奥供应链所持公司股份增加至212,841,0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19%，本次权益变

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 张滔先生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6,000,000�股被司法拍卖，占其本人持有公司股份100%，占公司总股本 7.14%，本

次司法拍卖所涉及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后，张滔先生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 张滔先生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亦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上述股份司法拍卖及过户，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张滔先生所持36,000,000�股公司股份于2023年12月1日 10时至2023年12月2日10时在人民

法院诉讼资产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以下简称“司法拍卖平台” ）公开拍卖，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日披露的《新智认知关

于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52）。

2023年12月2日公司股东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供应链” ）以总价357,444,000元，竞拍成交上述36,000,000股

公司股份，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5日披露的《新智认知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3-057）。

近日，公司获悉新奥供应链收到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冀10执103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张滔先生名下所持有

的公司36,000,000股股份及股息红利归新奥供应链所有，张滔先生名下所持有的公司36,000,000股股份及股息红利自裁定送达新奥供

应链之日起转移，新奥供应链可持裁定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上述股权过户登记完成后新奥供应链所持公司股份增加至212,841,0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19%，张滔先生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不

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张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权益变动方式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变动数量

（股）

变动比例

（%）

张滔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2020/9/18～

2021/3/15

15,519,863 3.07

张滔的一

致行动人

上海信添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20/9/18～

2021/3/15

1,020,913 0.20

上海慧添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0/5/11～

2020/9/18

1,206,067 0.24

章琦 集中竞价交易

2020/5/7～

2020/9/18

458,987 0.09

周农 集中竞价交易

2020/5/7～

2020/9/18

339,718 0.07

张滔

股份被司法拍卖，执

行法院裁定

2023/12/12 36,000,000 7.14

注1： 张滔的一致行动人持股及基本信息，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4日披露的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注2：截至2021年3月15日，张滔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已全部减持完毕，其具体减持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8日披露的《持

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2）、2020年9月19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

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50）和2021年3月18日披露的《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减持结果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12）。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张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张滔及其一致行动人 54,545,548 10.81 0 0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新奥供应链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新奥供应链 121,959,360 34.96 212,841,072 42.19

天津亿恩锐 21,407,760 6.14 31,041,252 6.15

天津新绎德辉 15,007,503 4.30 21,760,879 4.31

新奥资本 12,873,409 3.69 18,666,443 3.70

新奥控股 10,005,002 2.87 14,507,253 2.88

新奥新智 0 0 5,770,000 1.14

合计 181,253,034 51.96 304,586,899 60.37

注1：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情况，详见2016年1月16日披露的《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本次

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与2016年1月16日披露的《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中持股情况不一致的原因

系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最终发行价格与《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测算不一致导致。

注2：2021年3月24日至2021年9月23日期间，新奥供应链一致行动人新奥新智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增持新智认知股份增

持公司5,770,000股，占新智认知总股本的1.14%。 具体内容详见新智认知于2021年9月24日披露的《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47）。

注3：上表中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比例系根据公司当时总股本为基数进行计算。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参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拍卖事项尚未办理股权过户登记，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拍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2月14日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智认知

股票代码：603869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

住所：河北省廊坊开发区华祥路东

通讯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鸿润道新奥集团总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天津亿恩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1006室（天津浩琳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605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天津新绎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天津华苑产业区海泰西路18号北2-204工业孵化-5-1059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河北省廊坊开发区华祥路

通讯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鸿润道新奥集团总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河北省廊坊开发区华祥路

通讯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鸿润道新奥集团总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新奥新智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兴机场片区廊坊临空经济区航谊道自贸区科创基地2101

通讯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鸿润道新奥集团总部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新智认知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智认

知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奥供应链 指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天津亿恩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新绎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新奥

新智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亿恩锐 指 天津亿恩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津新绎德辉 指 天津新绎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新奥资本 指 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新奥控股 指 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新奥新智 指 新奥新智科技有限公司

新奥集团 指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智瑞绎 指 中智瑞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智认知、上市公司、公司 指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自2016年1月16日披露《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一）》后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因

新智认知资本公积转增，以及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和司法拍卖方

式从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1.96%变更为合计持股60.37%。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百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百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廊坊开发区华祥路东

法定代表人 尹学信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01669071679C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道路货物运输；货物进出口，贸易代理，贸易信息咨询服务；运输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

能源相关产业运营与投资；销售；化工设备、机电设备、环保设备、燃气设备、加气站设

备、金属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钢材、电线电缆、仪器仪表、燃气

管材、节能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7-11-26至2037-1-25

主要股东情况 新奥集团持股100%

通讯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鸿润道新奥集团总部

通讯方式 0316-2599875

（二）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天津亿恩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津亿恩锐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天津亿恩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1006室（天津浩琳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托管第605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新奥集团

出资额 5,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562070131E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经营期限 2010-09-26至2042-12-31

主要合伙人情况

中智瑞绎持股90.1818%、廊坊新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5.4545%、新奥集团持股

3.6364%、王玉荣持股0.7273%

通讯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1006室（天津浩琳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托管第605号）

通讯方式 17733688566

2、天津新绎德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津新绎德辉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天津新绎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天津华苑产业区海泰西路18号北2-204工业孵化-5-1059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智瑞绎

出资额 3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300323796525M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4-11-17至2031-11-13

主要合伙人情况 新奥资本持股99.3333%、中智瑞绎持股0.6667%

通讯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1006室（天津浩琳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托管第605号）

通讯方式 17733688566

3、新奥资本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奥资本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廊坊开发区华祥路

法定代表人 王玉锁

注册资本 1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01666587928J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财务顾问、企业管理咨询、经济研究分析（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

限经营的项目除外）

经营期限 2007-09-08至2037-09-07

主要股东情况 廊坊天然气有限公司持股100%

通讯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鸿润道新奥集团总部

通讯方式 0316-2599875

4、新奥控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奥控股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廊坊开发区华祥路

法定代表人 王玉锁

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01721660105E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市政工程建设、旅游、饮食、电子机械制造、化工、建材

制造等行业的投资、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销售工程设备、工程材料、化工设备、环保设备、

钢材、电线电缆、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电工器材、照明电器、建筑材料、五金材料、装修材

料、管件管材、门窗、办公设备、燃料油、润滑油、柴油、化工原料及产品（化学危险品及

易燃易爆化学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经营期限 2000-01-13至2030-01-12

发起人情况 新奥资本持股99.25%、王玉锁持股0.675%、赵宝菊持股0.075%

通讯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鸿润道新奥集团总部

通讯方式 0316-2599875

5、新奥新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奥新智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新奥新智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兴机场片区廊坊临空经济区航谊道自贸区科创基地

2101

法定代表人 王玉锁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00MA0F4XRM4D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控股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大

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会议及展

览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

台、报刊出版单位）；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20-06-18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情况 新奥资本持股100%

通讯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鸿润道新奥集团总部

通讯方式 0316-259987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负责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奥供应链主要负责人信息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1 尹学信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2 于建潮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3 杨钧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4 张志明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二）一致行动人主要负责人

1、天津亿恩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津亿恩锐主要负责人信息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1 于建潮 男

执行事务合

伙人委派代

表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2、天津新绎德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津新绎德辉主要负责人信息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杨宇 男

执行事务合

伙人委派代

表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3、新奥资本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奥资本主要负责人信息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王玉锁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2 王子峥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3 金永生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4 王冬至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5 蒋承宏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6 蔡福英 女 监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4、新奥控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奥控股主要负责人信息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1 王玉锁 男

董事长兼总

经理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2 杨宇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3 王冬至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4 王子峥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5 金永生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6 郑峰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7 陈国立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8 王丽妹 女 监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9 张亚东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10 王曦 女 监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5、新奥新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奥新智主要负责人信息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王玉锁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2 张宇迎 男 董事兼经理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3 金永生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4 张瑾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5 蒋承宏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6 张亚东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7 王丽妹 女 监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否

8 史玉江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大陆 英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奥供应链、天津亿恩锐、天津新绎德辉、新奥资本、新奥控股、新奥新智同受同一实际控制人王玉锁先生控制。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情况说明

1 600803.SH 新奥股份 13.90

新奥供应链一致行动人新奥控股在新奥股份直

接拥有权益的股份为13.90%。

2 02688.HK 新奥能源 33.00%

新奥供应链一致行动人新奥资本、新奥控股在新

奥能源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为33.00%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自2016年1月16日披露《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后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新智认知资本公积转增，以及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和司法拍卖方式从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1.96%变更为合计

持股60.37%。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如下：

上市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持股比例被动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及司法拍卖方式增持，则是基于对上市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希望通过增持行为增加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数量。

二、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增加其在新智认知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如未来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新智认知股份发生变化达到信息披露义务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一）新智认知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以2018年末公司总股本

348,806,268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股份146,300股,即348,659,968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现金分红3.26元（含税），利润分配总

额113,663,149.57元，占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30.09%，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东每10股转增4.5股。 该等利润分配

方案实施完成后，新智认知股本变更为504,500,508股。 具体内容详见新智认知于2019年5月17日披露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9-041）。

（二）2021年3月24日至2021年9月23日期间，新奥供应链一致行动人新奥新智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增持新智认知股份

增持公司5,770,000股，占新智认知总股本的1.14%。 具体内容详见新智认知于2021年9月24日披露的《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47）。

（三）2023年12月1日10时至2023年12月2日10时，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

张滔先生所持新智认知36,000,000股股份，占新智认知总股本7.14%。

经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出具的《网络司法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新奥供应链作为买受人以最高出价成交竞得新智认知上述股份。

根据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2日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3）冀10执1035号之一），裁定张滔名下所持有的新

智认知36,000,000股股份及股息红利归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有，张滔名下所持有的新智认知36,000,000股股份及股息红利自送达信息披

露义务人之日起转移。 信息披露义务人可持该裁定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完成上述股份的过户变更登记手续。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注1）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新奥供应链 121,959,360 34.96 212,841,072 42.19

天津亿恩锐 21,407,760 6.14 31,041,252 6.15

天津新绎德辉 15,007,503 4.30 21,760,879 4.31

新奥资本 12,873,409 3.69 18,666,443 3.70

新奥控股 10,005,002 2.87 14,507,253 2.88

新奥新智 0 0 5,770,000 1.14

合计 181,253,034 51.96 304,586,899 60.37（注2）

注1：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情况，详见2016年1月16日披露的《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本次

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与2016年1月16日披露的《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中持股情况不一致的原因

系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最终发行价格与《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测算不一致导致。

注2：上表中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比例系根据公司当时总股本为基数进行计算。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共有76,680,000股存在质押情况，除此外，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其他的权利限制。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合法自有资金，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的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认购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直

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资金的情况，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第六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事项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签署本报告书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七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与本次权

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应当披露但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尹学信

2023年12月1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天津亿恩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天津亿恩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于建潮

2023年12月1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天津新绎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天津新绎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杨宇

2023年12月1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王玉锁

2023年12月1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王玉锁

2023年12月1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新奥新智科技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新奥新智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王玉锁

2023年12月14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四）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时间和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上市公司办公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本页无正文，为《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页）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尹学信

2023年12月14日

天津亿恩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于建潮

2023年12月14日

天津新绎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杨宇

2023年12月14日

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王玉锁

2023年12月14日

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王玉锁

2023年12月14日

新奥新智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王玉锁

2023年12月14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海市四川南路铁路桥以南新奥大厦

股票简称 新智认知 股票代码 60386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廊坊开发区华祥路东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 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披露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票种类均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其中，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奥供应链持有新智认知121,959,360股股份，占新智认知总股本的34.96%；

其一致行动人天津亿恩锐持有新智认知21,407,760股股份，占新智认知总股本的6.14%；其一

致行动人天津新绎德辉持有新智认知15,007,503股股份，占新智认知总股本的4.30%；其一致

行动人新奥资本持有新智认知12,873,409股股份，占新智认知总股本的3.69%；其一致行动人

新奥控股持有新智认知10,005,002股股份，占新智认知总股本的2.87%；其一致行动人新奥新

智不持有新智认知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占新智认知181,253,034股股

份，占新智认知总股本的51.96%。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票种类均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其中，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奥供应链持有新智认知212,841,072股股份， 占新智认知总股本的

42.19%； 其一致行动人天津亿恩锐持有新智认知31,041,252股股份， 占新智认知总股本的

6.15%； 其一致行动人天津新绎德辉持有新智认知21,760,879股股份， 占新智认知总股本的

4.31%；其一致行动人新奥资本持有新智认知18,666,443股股份，占新智认知总股本的3.70%；

其一致行动人新奥控股持有新智认知14,507,253股股份，占新智认知总股本的2.88%；其一致

行动人新奥新智持有新智认知5,770,000股股份，占新智认知总股本的1.14%。 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占新智认知304,586,899股股份，占新智认知总股本的60.37%，较变动

前增加了8.41%。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变动时间：2016月1月17日至2023年12月12日

变动方式：信息披露义务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新智认知资本公积转增，以及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和司法拍卖方式从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1.96%变更为合计持股60.37%。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尹学信

2023年12月14日

天津亿恩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于建潮

2023年12月14日

天津新绎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杨宇

2023年12月14日

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王玉锁

2023年12月14日

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王玉锁

2023年12月14日

新奥新智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王玉锁

2023年12月14日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智认知

股票代码：603869

信息披露义务人：张滔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置发路68弄145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置发路68弄145号

权益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

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

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智认知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智认知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第一节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张滔

新奥供应链 指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

新智认知、上市公司、公司 指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张滔于2023年12月14日签署的《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自2020年3月14日披露《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减持股份以及执行

法院裁定，与一致行动人从合计持股10.81%变更为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百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百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自然人姓名：张滔

曾用名：张涛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110********8935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置发路68弄145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置发路68弄145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5%及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

2、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票被司法拍卖，因执行法院裁定导致持股数量减少。

二、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暂无增加其在新智认知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

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变动数量

（股）

变动比例

（%）

张滔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2020/9/18～

2021/3/15

15,519,863 3.07%

张滔的一

致行动人

(注1)（注

2）

上海信添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20/9/18～

2021/3/15

1,020,913 0.20%

上海慧添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0/5/11～

2020/9/18

1,206,067 0.24%

章琦 集中竞价交易

2020/5/7～

2020/9/18

458,987 0.09%

周农 集中竞价交易

2020/5/7～

2020/9/18

339,718 0.07%

张滔

股份被司法拍卖，执

行法院裁定（注3）

2023/12/12

（注3）

36,000,000 7.14%

注1：张滔的一致行动人持股及基本信息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次编制并于2020年3月14日披露的《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截至2021年3月15日，张滔的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已全部减持完毕。

注2：张滔的一致行动人具体减持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7月8日披露的“临2020-042”《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集中竞

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2020年9月19日披露的“临2020-050”《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和2021年3月18日披

露的“临2021-012”《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结果公告》。

注3：2023年12月1日10时至2023年12月2日10时，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新智认知36,000,000股股份，占新智认知总股本7.14%。

经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出具的《网络司法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新奥供应链作为买受人以最高出价成交竞得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的新智认知上述股份。

根据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12月12日出具的“（2023）冀10执103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张滔持有的新智认知

36,000,000股股份及股息红利归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所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完成上述股份的过户变更登记手续。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注）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张滔及其一致行动

人

无限售股 54,545,548 10.81 0 0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情况，详见2020年3月14日披露的《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36,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14%）已被司法拍卖，该部分股份目前处于冻

结状态；本次权益变动完成过户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第五节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事项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

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应当披露但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张滔

2023年12月14日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三）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时间和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上市公司办公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本页无正文，为《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张滔

2023年12月14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海市四川南路铁路桥以南新奥大厦

股票简称 新智认知 股票代码 60386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张滔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置发路68弄145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不变， 但持

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A股

持股数量：54,545,548股

持股比例：10.81%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0

变动后持股比例：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详见“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张滔

2023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600491� � � � � �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2023-101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孙公司浙江大地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地钢构” ） 近日与上海建工智慧营造有限公司签署了 《建设工程专业分包合同》（以下简称 “合

同” ）。 根据合同约定，大地钢构为金桥南区WH2-3西块金谷通用厂房项目（除桩基工程）钢结构专业

分包工程的分包人，现将合同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总承包人：上海建工智慧营造有限公司

分包人：浙江大地钢结构有限公司

分包工程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四至范围：东至WH2-3东地块，西至泰华路，南至龙沪路，北

至WH2-2地块）

签约合同价暂定为（含税）￥217,040,343.00元（大写：贰亿壹仟柒佰零肆万零叁佰肆拾叁元整）。

分包工程承包范围和内容：按照施工图纸、招标文件、技术规范、工程说明和标准工程规范所示，本

项目钢结构工程（钢梁、钢柱、钢筋桁架式组合楼板、室内外钢楼梯、BRB斜撑及金属面超薄型防火涂料

等），上述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内容及为完成上述范围内材料各种检测试验、缺陷修复及包含的制作、

供应、探伤、验收、培训和维修保养所包含的全部工程，直至检测验收合格，撤离现场并完整向总承包人

递交竣工资料， 并负责本合同规定的质量保修及缺陷期有关质量的所有义务以及为实施上述工作所应

进行的各种工程外的联络、协商，以确保按质、按期完成上述承包范围。 详见发包人提供的图纸、招标文

件及工程量清单及“技术标准和要求” 。 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机械、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及文明施

工、包验收。

工程总日历天数205天。 分包工程质量：依据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及上海市地方施工验收规范、标准

和建设单位提供的技术要求进行验收，承包的全部工程应符合国家质量验收一次性验收合格。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000919� �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2023-106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1月2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 出具的《关于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审核函〔2023〕120170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 ），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同时要求公司对

有关事项予以落实和回复。

公司收到《意见落实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

落实，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进行了相应更新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2月5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 《关于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

告》《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等相关公告文

件。

根据深交所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上述文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与修订，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

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

册稿）》等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600739� � � � � � �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公告编号：临2023-072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广西荣拓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荣

拓” ）持有公司股份16,1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5%。 本次质押后，广西荣拓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16,110,000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为10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5%。广西荣拓为公司股东广西鑫益信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鑫益信” ）一致行

动人之一。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西鑫益信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157,813,11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32%，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数量为131,018,271股（含本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83.0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8.56%。

公司于2023年12月14日接到股东广西鑫益信函告，获悉其一致行动人广西荣拓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质押，具体事宜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限售

股

是否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广西荣拓装饰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否

4,000,000 否 否

2023-12

-13

2024-12

-12

浙商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24.83% 0.26%

业务发展

需要

12,110,000 否 否

2023-12

-13

2024-12

-12

75.17% 0.79%

合计 16,110,000 100% 1.05%

二、情况说明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质押后，广西鑫益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广 西 鑫

益 信 商

务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130,323,119 8.52% 103,528,271 103,528,271 79.44% 6.77% 0 0 0 0

广 西 荣

择 土 石

方 工 程

有 限 责

任公司

5,210,000 0.34% 5,210,000 5,210,000 100% 0.34% 0 0 0 0

南 宁 市

火 星 石

广 告 策

划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6,170,000 0.40% 6,170,000 6,170,000 100% 0.40% 0 0 0 0

广 西 荣

拓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责 任

公司

16,110,000 1.05% 0 16,110,000 100% 1.05% 0 0 0 0

合计 157,813,119 10.32% 114,908,271 131,018,271 83.02% 8.56% 0 0 0 0

注：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600079�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23-135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溴甲纳曲酮片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人福医药” ）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溴甲纳

曲酮片《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名称：溴甲纳曲酮片

二、剂型：片剂

三、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四、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五、申请人：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六、审查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3年9月18日受理的溴甲

纳曲酮片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申请的适应症：治疗成人慢性非

癌性疼痛患者阿片类药物引起的便秘（OIC），包括与既往癌症或其治疗相关，且不需要频繁（例如，每

周）增加阿片类药物剂量的慢性疼痛患者。

溴甲纳曲酮片的活性成分为溴化甲基纳曲酮。甲基纳曲酮是阿片类药物与μ-阿片受体结合的选择

性拮抗剂，在胃肠道的组织中作为外周作用的μ-阿片受体拮抗剂发挥作用，从而降低阿片类药物的便

秘作用，而不影响阿片类药物介导的中枢神经系统镇痛作用。 溴甲纳曲酮片临床上主要在慢性疼痛成人

患者中用于治疗阿片类药物引起的便秘（OIC）。溴甲纳曲酮片（商品名：Relistor）的原研厂家为Salix�

Pharmaceuticals，Inc.，目前国内尚无同类型产品获批上市。截至目前，宜昌人福在该项目上的累计研发

投入约为6,000万元人民币。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宜昌人福在收到上述药物临床试验通知书后，将着手启动

药物的临床研究相关工作， 待完成临床研究后， 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临床试验数据及相关资

料，申报生产上市。

医药产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

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该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